招标要求应答表
	编号
	商务要求
	是否偏离

	1
	交付地点：福州市东大路73号省直东湖大院9号楼。
	

	2
	交付时间：收到中标通知书后(3)天内交货。
	

	3
	交付条件：所有货物验收合格。
	

	4
	付款方式：成交供应商按要求提供全部货物，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开具足额正式发票，采购人在10个工作日内以转账方式支付剩全部合同款。
	

	5
	货物包装方式要求：货物包装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要求，应足以承受整个过程中的运输、转运、装卸、储存等，充分考虑到运输途中的各种情况(如暴露于恶劣气候等)和项目所在地的气候特点，以及露天存放的需要。包装必须与运输方式相适应，包装方式的确定及包装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由于不适当的包装而造成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有任何损坏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6
	若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货物不能达到采购人要求，采购人将给予退货，一切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同时，采购方有权废除成交供应商的成交资格。因成交供应商原因发生重大质量事故，除依约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将按有关质量管理办法规定执行。同时，使用单位有权保留更换成交供应商的权利，并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
	

	7
	因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采购供货合同无法按时签订，视为成交供应商违约，成交供应商违约对使用单位造成的损失的，需另行支付相应的赔偿。
	

	8
	在签定采购供货合同之后，成交供应商要求解除合同的，视为成交供应商违约，对使用单位造成的损失的，成交供应商需支付相应的赔偿。
	

	9
	验收要求：
9.1验收标准：应按询价现场供应商提供样品，检验标准、询价文件以及国家或行业验收规范要求及合同中的相关条款进行数量及质量的验收。
9.2出厂检验：按照产品生产企业的标准进行检验，并附有产品的产地相关材料、产品质量合格证等。
9.3最终验收：采购人将按照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组织对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书。验收书应当包括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验收结果经双方确认后，双方代表必须按规定的验收交接单上的项目对照本合同填好验收结果并签名盖章。验收过程中，若发现货物质量有问题成交供应商应无条件免费更换。其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且已含在投标总价中。
	

	10
	售后要求：
10.1货物质保期要求均为货物经最终验收合格后一年。在质量保证期内成交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2小时内派工作人员到达现场，若因产品质量问题，负责包换，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包装、运输等一切费用，24个小时内将包换后的货物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
10.2成交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地点配送货物，对质量不合格的货物负责包修、包换，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包装、运输等一切费用。包修、包换后的货物应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
10.3各供应商可视自身能力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更优、更合理的质保期和售后服务承诺。
	

	11
	供应商须保障采购人在使用该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到第三方关于侵犯专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的指控。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与采购人无关，供应商须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责任与一切费用。如采购人因此而遭致损失的，供应商应赔偿该损失。
	

	12
	本项目不允许成交供应商以任何名义和理由在成交后将成交项目的主体、非主体、关键性工作、非关键性工作进行转包、分包，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有发现，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视为成交供应商违约，成交供应商违约对采购人造成的损失的，需另行支付相应的赔偿，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注：供应商应对以上招标要求进行仔细应答，需全部无偏离，才能视为有效投标。（此应答文件应加盖单位公章做为投标组成文件）
